
會 議 記 錄

文號： 庚大會字第PUD01F1DDA號
會議名稱： 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務會議
會議時間： 2025/09/08 下午 12:10至2025/09/08 下午 01:00
開會地點：第1醫學大樓2樓會議室(一)
主持人： 胡正申 學務長
出席人員：陳光武、李宛儒、楊鳳平、謝明儒、吳嘉霖、姜月桃、黃幸

宜、彭宜玲、李冠逸、楊賢鴻、譚賢明、黃耀祥、張國志、
郭敏玲、邱婉如、陳嘉玲、施瀚博、林炆標、廖駿偉、邱方
遒、張睿達、謝萬雲、吳國梅、賴瑞陽、邱月暇、詹錦宏、
陳文誌、廖耕億、于卓民、張賢宗、張書瑋、林華杉、巫孟
蒨、陳良軒

其他需通知
人員：

程朝杰、王彬、何金龍、蘇家豪、蔡秀欣、吳靜樺

記錄人員：郭子平 連絡電話：413-2003
會議記錄：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附件1)。

二、「導師工作評核」配分調整:

(一)因應導師新制推動，本校114年5月15修正通過「教師輔導學生實施

辦法」第十一條 「輔導作業評量」每學年度結束後由各院長、系主任參

考各系輔導教師及導師之輔導工作紀錄及其對學生輔導之整體情形評量

其輔導成效」。

(二)學務處改以提供下列學務工作相關資料，供各系參考，並不再給予

評分。

1.導師部分:(1)參加導師工作研討會、輔導知能研習情形。(2)大一班級是

否參與啦啦舞情形。(3)宿舍訪視情形。

2.系輔部分:(1)參加導師工作研討會、輔導知能，(2)參加系輔導教師會議 

(3)參加學生個案會議。

(三)「導師工作評核」配分調整如附件2。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長庚大學學生社團輔導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訂事宜，請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說明：

一、修訂「第五條社團章程」，考量實務需要，社團章程應加入規定負

責人出缺時的應變機制，以維持社團運作。

二、修訂「第六條社團幹部交接及其適任條件」，考量選舉人條件應依

客觀規定，並刪除不適宜之主觀條件，另考慮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人力不

足，宜彈性開放社團幹部兼任情形，且正、副負責人異動屬於組織自治

範圍，於法定完備下，向課外組報備即可。

三、修訂「第九條社團活動辦理」，明確規範社團擺攤食品保險與相關

措施，以降低食安風險與責任爭議。

四、修訂「第十六條輔導之準則」及「第十七條輔導工作之實施」，為

使社團輔導老師方便即時填寫工作紀錄單，刪除原社團輔導老師工作紀

錄單（表號：D072014），改以線上表單填寫，另於每次輔導後，提報

課外組彙整。

五、修訂「第十九條輔導老師工作獎金」，輔導老師倘若連續兩年評核

成績為乙(含)以下者，課外組應了解情形並加強輔導，必要時不再續

聘。

六、修訂「第三十條評鑑方式」，考量學生社團數量及評鑑評分項目，

將原社團評鑑委員由14人增至20人，以提升評鑑品質與審查多元性。

七、修訂「第三十三條評鑑之獎懲」，社團於社團評鑑表現優良，改由

課外組頒發獎狀及獎勵金，將不另提報敘獎作業。

八、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3。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長庚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條文修訂事宜，請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說明：



一、依校長指示參考台大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改以定額補助原

則施行。

二、考量本校社團活動的特性，設定各類活動補助上限(視活動實際規劃

適當刪減)，另列出符合教育部編列補助之補助項目，並提高本要點修訂

位階，由原課外活動委員會議審議改為學生事務會議。修正條文對照

表、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4。

三、修正後要點業於114年4月28日簽奉校長室權責主管核定，為完備行

政程序，爰將本案提請本次會議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4學年度第1學期社團「CGU Vietnam Student Association」

(越南學生聯誼會)設立申請事宜，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

說明：

一、本校越南籍學生申請成立「CGU Vietnam Student Association」(越

南學生聯誼會)，「社團成立申請表」如附件5，相關申請資料(「輔導老

師資料表」、「三年中程發展計畫」、「社團幹部名冊」、「社團學期

活動計畫」及「社團組織章程」)經課外活動組審查，符合申請資格。

二、依「長庚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條第三項「本校學生得申請成立社

團，其成立或結束由學生事務會議審議之。」，爰將本案提請本次會議

審議。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為鼓勵學生申請成立社團，未來社團成立之審查將由課外活動委員

會進行初審，通過初審者得先行運作；其後再依學生事務會議召開時

程，提報追認。

案由四：「長庚大學學生宿舍違規記點規定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訂事



宜，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組)

說明：

一、為精進宿舍管理原則，學務處依實務行政管理經驗，修正「學生宿

舍違規記點規定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6。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時間:13:10時。

發文單位：(UD2500)長庚大學總務處
核簽主管：楊智偉(代 湯明哲)
核簽時間：2025/09/20 10:11:11 AM  


